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交上訴字第17號

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峻毅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鄭伊鈞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4年

度交訴字第94號，中華民國115年1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3714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及緩刑（含附帶之條件）部分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周峻毅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累犯，

處有期徒刑拾月；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

而逃逸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

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

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

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實及理由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

部為之。（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

處分一部為之。由於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言

明：只針對量刑（含執行刑及緩刑）部分上訴等語（本院卷

第46頁）。因此，本件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審量刑部分（含執

行刑及緩刑），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理範

圍。又因檢察官僅針對原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故本院

僅能以原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為基礎，審查原審

量刑裁量審酌之事項是否妥適，先予說明。

二、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　　

　㈠周峻毅於民國113年10月18日17時許，在屏東縣新園鄉塩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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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漁港附近工地，飲用啤酒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

0.25毫克以上之程度，竟仍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

意，於同日18時許，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上路。

嗣於同日18時35分許，周峻毅駕車由南往北方向沿屏東縣新

園鄉義仁路行駛至屏東縣○○鄉○○路00號前，其本應注意

行經無號誌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且應注意

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當時天候晴、夜

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

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因酒精作用影響知覺及反應能力，

疏未注意及此，適吳鳳文騎乘之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

車行經上開路口，沿光復路往仁義路左轉，與周峻毅駕駛之

車輛發生碰撞，致吳鳳文受到撞擊順勢跳車，而受有右膝挫

傷之傷害，詎周峻毅知悉其駕駛前揭車輛撞擊吳鳳文，且本

案交通事故足致吳鳳文受傷，仍基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

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之犯意，未予以必要之照護，亦

未等候警員到場處理，逕自駕駛上開車輛離開現場而逃逸，

接續行駛至義仁路356號前，撞擊陳俊良駕駛並搭載劉建男

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致陳俊良受有右側股骨開放

性骨折、右側脛骨、腓骨開放性骨折、右側楔狀骨脫位骨

折、劉建男受有左側遠端股骨粉碎性開放性骨折、左側外踝

骨折、右側股骨幹骨折、右雙踝骨折、右第一掌骨骨折脫位

之傷害。周竣毅與陳俊良、劉建男均受困於車內無法動彈，

嗣警員據報到場，將受傷之周竣毅、吳鳳文、陳俊良、劉建

男送醫急救，並測得周峻毅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1.

25毫克（所涉過失傷害罪嫌，業經吳鳳文、劉建男、陳俊良

撤回告訴，由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另為不起訴之處

分）。

　㈡罪名：

　⒈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及同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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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頁



　⒉被告所犯前揭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⒊累犯：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

月確定，於109年8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檢

察官於起訴書中主張，並於原審審理中提出被告前案為據

（原審卷第67、70頁），核與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內容相

符，則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

期徒刑以上之各罪，各均符合累犯之法定要件；且被告構成

累犯之前案與本案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罪名相

同，又與本案肇事逃逸罪同為公共危險罪章之罪，保護法益

均包含社會公共安全法益，且均係危害用路人之交通安全，

罪質相近，應認被告本案2罪與上開前案均具有內在關聯

性，被告於上開前案徒刑執行完畢後，仍無視法律禁制，再

為相同犯行，故有特別惡性及刑罰反應力薄弱，故依司法院

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衡酌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認如加

重其法定最低度刑，尚不至於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

擔罪責，故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三、原審科刑所裁量審酌事項：　　　　

　㈠關於宣告刑：

　　原審審酌被告在飲用啤酒後，已達於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1.25毫克而處於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下，仍為貪圖方便、快

速返家，抱持僥倖心態逕於酒後駕駛前揭車輛上路，漠視其

他用路人之安全，對公共安全法益之危害非輕，且因酒精作

用影響知覺及反應能力，未注意車前狀況，撞擊告訴人吳鳳

文致其受有如前所述之傷害後，被告未留在場協助、照護，

雖告訴人吳鳳文並未受有重大傷害，然被告發生交通事故致

告訴人受傷後逃逸之行為，危害告訴人吳鳳文之身體安全法

益及公共交通安全法益；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始終坦承犯

行之犯後態度、除前述構成累犯部分之前科外（此部分不予

重複評價），並無其他前案科刑紀錄，有前引法院前案紀錄

表在卷可查、於本案案發後半年內，即與本案告訴人及被害

人均調解成立，且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均具狀撤回告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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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新園鄉調解委員會調解筆錄、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查

（見警卷第39至49頁），並分別賠償告訴人吳鳳文新臺幣

（下同）20萬元、被害人陳俊良800萬元、被害人劉建男700

萬元，且已全數賠償完畢，此有收據、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

等件存卷可參（見偵卷第24、26至28、31至32、34頁），足

見被告確有損害填補及關係修復之舉，得將此情狀作為對其

有利評價之依據、被害人陳俊良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表

示：被告都有誠意在關心我們，且年紀尚輕，願意原諒被

告；被告經歷本次已有警惕，且誠心悔改，希望給予其改過

自新的機會等語、被害人劉建男於表示：被告有錯，但願意

給被告一次機會；希望可以讓被告回歸社會等語、告訴人吳

鳳文亦曾於偵查中以意願書表示：被告態度誠懇，有誠意道

歉且積極關心及賠償，願給被告改過自新機會等語，足見被

告與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間之關係，以及被告因本案犯行所

造成之損害，均已有相當程度之修補、自陳大學肄業之智識

程度、目前從事營造業，月薪約5至6萬元之經濟狀況、未婚

且無子女，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狀況等情狀，分別量處有期

徒刑5月、10月，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併諭知如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㈡關於緩刑：

　　被告於飲用酒類後貪圖一時之便，而為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之犯行，並於發生交通事故致告訴人吳鳳文受傷後逃

逸，審酌被告曾於109年5月19日因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2月之前案紀錄，屬於評估其再犯可

能性之不利因素；惟被告於案發後始終坦承犯行，復積極與

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達成調解，並已分別賠償20萬元、800

萬元及700萬元完畢，且取得其等諒解，業如前述，被害人

劉建男、陳俊良於審理中均表示同意給予被告緩刑等語，告

訴人吳鳳文亦於前引意願書表示希望給予被告改過自新機會

等語，足見被告與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間已建立修復關係；

又被告年紀尚輕，目前從事營造業工作，有穩定之經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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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且被告母親透過辯護人提出書信表示：被告經過此次事

件，已調整生活習慣，於休養期間改善過去因工作忙碌疏於

與家人共處，以及因工作環境造成之飲酒問題，並於重返職

場後努力學習工作，且不定時探望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等

語，可知被告之家庭支持功能完善，屬於對被告社會復歸可

能性有利之因素。綜上所述，應認依被告之個人情狀，倘施

以刑罰，較不利於其社會復歸，倘宣告緩刑，更有助於其回

歸正常生活，並認被告經此科刑教訓，已知所警惕，故認為

被告所受本案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

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本案二罪之宣告刑均緩刑3年。又考

量被告本案犯行仍造成告訴人及被害人之傷害，且屬於累

犯，危害公眾安全程度非輕，為確實督促被告日後能遵守法

秩序，預防其再度犯罪，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規定，

命被告應於本判決定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

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

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

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　　

四、上訴之判斷

　㈠原審認被告犯行明確，而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

　⒈被告前已因同為公共危險罪質之飲酒不能安全駕駛罪，經法

院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並於109年8月28日執行完畢，竟於5

年內再度酒醉後駕車上路，其於本案中為警測得呼氣中之酒

精濃度達每公升1.25毫克，且被告於警詢中自承，其對於肇

事經過毫無印象，又係於不同路段分別撞擊被害人等所駕乘

之機車，並係駕駛自小貨車上路肇事，可見酒醉情況嚴重，

駕駛汽車上路對於其他用路人之威脅重大，而被告所犯第18

5條之3第1項第1款公共危險罪，其法定刑經依累犯之規定加

重後為3月以上4年6月以下有期徒刑，原審僅處有期徒刑5

月，尚遠不及中度刑之半，顯有過輕。

　⒉被告於駕車撞擊被害人吳鳳文所駕駛之機車後，隨即於泥醉

狀態下駕車逃逸，其逃逸行為除棄受傷之被害人吳鳳文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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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亦顯然持續對其駕車路徑上之用路人造成威脅，而被告

所犯肇事逃逸罪，其法定刑經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後為7月以

上7年6月以下有期徒刑，原審僅處有期徒刑10月，尚遠不及

中度刑之半，亦有過輕。　　

　⒊綜上所述，以被告本案之犯罪情節，原審所處刑度均有過

輕，檢察官據此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就量刑部分（含宣

告刑與緩刑）撤銷改判。

　㈡本院審酌：

　⒈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部分：

　　被告在飲酒後已達於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25毫克而處於

不能安全駕駛，甚至已達泥醉之狀態下，仍為貪圖方便、快

速返家，抱持僥倖心態逕於酒後駕駛汽車上路，漠視其他用

路人之安全，對公共安全法益之危害嚴重，並因此造成本本

案三名被害人受傷，其中陳俊良受有右側股骨開放性骨折、

右側脛骨、腓骨開放性骨折、右側楔狀骨脫位骨折、劉建男

受有左側遠端股骨粉碎性開放性骨折、左側外踝骨折、右側

股骨幹骨折、右雙踝骨折、右第一掌骨骨折脫位之傷害，均

傷勢嚴重，足見被告酒醉行為所生損害嚴重。

　⒉被告因酒精作用影響知覺及反應能力，未注意車前狀況，撞

擊被害人吳鳳文致其受有如前所述之傷害後，被告未留在場

協助、照護，雖被害人吳鳳文並未受有重大傷害，然被告之

肇事逃逸過程也是承其撞傷被害人吳鳳文時之泥醉狀態，以

致造成被害人陳俊良、劉建男受有上開重大傷害，再度造成

其他用路人之傷害。

　⒊然被告自警詢時起均始終坦承犯行、除前述構成累犯部分之

前科外（此部分不予重複評價），並無其他前案科刑紀錄，

有前引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非劣、於本案案發後

半年內，即與本案全體被害人調解成立，且本案被害人（兼

告訴人）均具狀撤回告訴，並表明原諒被告之意，有屏東縣

新園鄉調解委員會調解筆錄、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查，被告分

別賠償被害人吳鳳文新臺幣20萬元、被害人陳俊良8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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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被害人劉建男700萬元，且已全數賠償完畢，此有收

據、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等件存卷可參（見偵卷第24、26至

28、31至32、34頁），且經被害人等當庭或具狀肯認被告悔

過及賠償之誠意，並請求對被告從輕量刑等節，足見被告確

有損害填補及關係修復之舉，犯後態度良好、大學肄業之智

識程度、目前從事營造業，月薪約5至6萬元之經濟狀況、未

婚且無子女，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狀況。

　⒋本院因而綜合以上各情，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並衡酌被告所犯均為公共危險罪，犯罪時間密接，且所侵害

者均為公共安全及遭撞傷被害人等之生命身體法益等情狀，

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　　

　⒌緩刑：

　　被告前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日期為109年8月28日，已如前

述，迄今已逾5年，形式上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之要

件。本院併審酌被告於案發後始終坦承犯行，復積極與本案

告訴人及被害人達成調解，並已分別賠償20萬元、800萬元

及700萬元完畢，且取得其等諒解，業如前述，其中傷勢最

為嚴重之被害人劉建男、陳俊良於原審審理中均表示同意給

予被告緩刑等語（原審卷第49至50頁），被害人陳俊良更刻

意到庭表示：「我傷勢有好。我是腳踝粉碎性骨折，大腿骨

斷掉，目前骨頭還沒接起來，鋼釘還打在骨頭上，但可以行

走，我會幫被告求情是因為認為人都會犯錯，但犯錯後的態

度如何，我有仔細觀察，我認為被告事後態度很好，因為有

些人發生事情是愛理不理的，被告都會關心我們，也是很

好，被告的態度，讓我覺得年輕人雖然都會犯錯，但我願意

給被告一次機會，被告、被告的父母親都會來我家裡探視

我，我就是有看到被告有投身公益，我是看到被告提出的資

料，知道被告有做公益，我認為人都會有做善事的想法，但

真的身體力行的人很少，我認為被告還很年輕，而且願意改

過自新，希望法院對被告從輕處分，給被告一個機會」等語

（本院卷第52頁），被害人吳鳳文亦於前引意願書表示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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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被告改過自新機會等語（偵卷第42頁），足見被告與本

案告訴人及被害人間已建立修復關係，除持續關心被害人之

傷勢，也免除被害人等於養傷之際尚需奔波操煩於民事訴

訟、執行之訟累；又被告年紀尚輕，目前從事營造業工作，

有穩定之經濟來源，並於本案案發後戒酒，出入均由同事接

送等情，而檢察官則當庭表示：「請求加重被告所犯本案2

罪之刑，其中酒醉駕車部分請求量處有期徒刑7月以上；本

案若宣告緩刑，請求拉長緩刑期間，併處以較重之負擔」等

意見（本院卷第104頁）。綜上所述，應認依被告之個人情

狀，倘施以刑罰，較不利於其社會復歸，倘宣告緩刑，更有

助於其回歸正常生活，並認被告經此科刑教訓，已知所警

惕，故認為被告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

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緩刑期間，以啟自新。

　⒍緩刑附帶之條件：考量被告本案犯行造成被害人之嚴重傷

害，且屬於累犯，危害公眾安全程度嚴重，為確實督促被告

日後能遵守法秩序，預防其再度犯罪，爰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5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定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指

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

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00小時之義務勞務，並依刑法第9

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倘被

告不履行，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

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

規定，得撤銷其緩刑宣告，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新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昱璇提起上訴，檢察官

劉穎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方百正

　　　　　　　　　　　　　　　　　　　法　官　莊鎮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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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部分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關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

逸罪部分，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旻萱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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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交上訴字第17號
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峻毅




選任辯護人  鄭伊鈞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4年度交訴字第94號，中華民國115年1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37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及緩刑（含附帶之條件）部分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周峻毅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實及理由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由於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言明：只針對量刑（含執行刑及緩刑）部分上訴等語（本院卷第46頁）。因此，本件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審量刑部分（含執行刑及緩刑），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理範圍。又因檢察官僅針對原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故本院僅能以原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為基礎，審查原審量刑裁量審酌之事項是否妥適，先予說明。
二、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　　
　㈠周峻毅於民國113年10月18日17時許，在屏東縣新園鄉塩埔漁港附近工地，飲用啤酒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程度，竟仍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於同日18時許，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上路。嗣於同日18時35分許，周峻毅駕車由南往北方向沿屏東縣新園鄉義仁路行駛至屏東縣○○鄉○○路00號前，其本應注意行經無號誌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且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因酒精作用影響知覺及反應能力，疏未注意及此，適吳鳳文騎乘之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上開路口，沿光復路往仁義路左轉，與周峻毅駕駛之車輛發生碰撞，致吳鳳文受到撞擊順勢跳車，而受有右膝挫傷之傷害，詎周峻毅知悉其駕駛前揭車輛撞擊吳鳳文，且本案交通事故足致吳鳳文受傷，仍基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之犯意，未予以必要之照護，亦未等候警員到場處理，逕自駕駛上開車輛離開現場而逃逸，接續行駛至義仁路356號前，撞擊陳俊良駕駛並搭載劉建男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致陳俊良受有右側股骨開放性骨折、右側脛骨、腓骨開放性骨折、右側楔狀骨脫位骨折、劉建男受有左側遠端股骨粉碎性開放性骨折、左側外踝骨折、右側股骨幹骨折、右雙踝骨折、右第一掌骨骨折脫位之傷害。周竣毅與陳俊良、劉建男均受困於車內無法動彈，嗣警員據報到場，將受傷之周竣毅、吳鳳文、陳俊良、劉建男送醫急救，並測得周峻毅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1.25毫克（所涉過失傷害罪嫌，業經吳鳳文、劉建男、陳俊良撤回告訴，由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另為不起訴之處分）。
　㈡罪名：
　⒈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及同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⒉被告所犯前揭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⒊累犯：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09年8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檢察官於起訴書中主張，並於原審審理中提出被告前案為據（原審卷第67、70頁），核與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內容相符，則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各均符合累犯之法定要件；且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與本案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罪名相同，又與本案肇事逃逸罪同為公共危險罪章之罪，保護法益均包含社會公共安全法益，且均係危害用路人之交通安全，罪質相近，應認被告本案2罪與上開前案均具有內在關聯性，被告於上開前案徒刑執行完畢後，仍無視法律禁制，再為相同犯行，故有特別惡性及刑罰反應力薄弱，故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衡酌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認如加重其法定最低度刑，尚不至於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故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三、原審科刑所裁量審酌事項：　　　　
　㈠關於宣告刑：
　　原審審酌被告在飲用啤酒後，已達於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25毫克而處於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下，仍為貪圖方便、快速返家，抱持僥倖心態逕於酒後駕駛前揭車輛上路，漠視其他用路人之安全，對公共安全法益之危害非輕，且因酒精作用影響知覺及反應能力，未注意車前狀況，撞擊告訴人吳鳳文致其受有如前所述之傷害後，被告未留在場協助、照護，雖告訴人吳鳳文並未受有重大傷害，然被告發生交通事故致告訴人受傷後逃逸之行為，危害告訴人吳鳳文之身體安全法益及公共交通安全法益；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除前述構成累犯部分之前科外（此部分不予重複評價），並無其他前案科刑紀錄，有前引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於本案案發後半年內，即與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均調解成立，且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均具狀撤回告訴，有屏東縣新園鄉調解委員會調解筆錄、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查（見警卷第39至49頁），並分別賠償告訴人吳鳳文新臺幣（下同）20萬元、被害人陳俊良800萬元、被害人劉建男700萬元，且已全數賠償完畢，此有收據、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等件存卷可參（見偵卷第24、26至28、31至32、34頁），足見被告確有損害填補及關係修復之舉，得將此情狀作為對其有利評價之依據、被害人陳俊良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表示：被告都有誠意在關心我們，且年紀尚輕，願意原諒被告；被告經歷本次已有警惕，且誠心悔改，希望給予其改過自新的機會等語、被害人劉建男於表示：被告有錯，但願意給被告一次機會；希望可以讓被告回歸社會等語、告訴人吳鳳文亦曾於偵查中以意願書表示：被告態度誠懇，有誠意道歉且積極關心及賠償，願給被告改過自新機會等語，足見被告與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間之關係，以及被告因本案犯行所造成之損害，均已有相當程度之修補、自陳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營造業，月薪約5至6萬元之經濟狀況、未婚且無子女，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狀況等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5月、10月，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併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㈡關於緩刑：
　　被告於飲用酒類後貪圖一時之便，而為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行，並於發生交通事故致告訴人吳鳳文受傷後逃逸，審酌被告曾於109年5月19日因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2月之前案紀錄，屬於評估其再犯可能性之不利因素；惟被告於案發後始終坦承犯行，復積極與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達成調解，並已分別賠償20萬元、800萬元及700萬元完畢，且取得其等諒解，業如前述，被害人劉建男、陳俊良於審理中均表示同意給予被告緩刑等語，告訴人吳鳳文亦於前引意願書表示希望給予被告改過自新機會等語，足見被告與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間已建立修復關係；又被告年紀尚輕，目前從事營造業工作，有穩定之經濟來源，且被告母親透過辯護人提出書信表示：被告經過此次事件，已調整生活習慣，於休養期間改善過去因工作忙碌疏於與家人共處，以及因工作環境造成之飲酒問題，並於重返職場後努力學習工作，且不定時探望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等語，可知被告之家庭支持功能完善，屬於對被告社會復歸可能性有利之因素。綜上所述，應認依被告之個人情狀，倘施以刑罰，較不利於其社會復歸，倘宣告緩刑，更有助於其回歸正常生活，並認被告經此科刑教訓，已知所警惕，故認為被告所受本案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本案二罪之宣告刑均緩刑3年。又考量被告本案犯行仍造成告訴人及被害人之傷害，且屬於累犯，危害公眾安全程度非輕，為確實督促被告日後能遵守法秩序，預防其再度犯罪，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定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　　
四、上訴之判斷
　㈠原審認被告犯行明確，而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
　⒈被告前已因同為公共危險罪質之飲酒不能安全駕駛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並於109年8月28日執行完畢，竟於5年內再度酒醉後駕車上路，其於本案中為警測得呼氣中之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25毫克，且被告於警詢中自承，其對於肇事經過毫無印象，又係於不同路段分別撞擊被害人等所駕乘之機車，並係駕駛自小貨車上路肇事，可見酒醉情況嚴重，駕駛汽車上路對於其他用路人之威脅重大，而被告所犯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公共危險罪，其法定刑經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後為3月以上4年6月以下有期徒刑，原審僅處有期徒刑5月，尚遠不及中度刑之半，顯有過輕。
　⒉被告於駕車撞擊被害人吳鳳文所駕駛之機車後，隨即於泥醉狀態下駕車逃逸，其逃逸行為除棄受傷之被害人吳鳳文於不顧，亦顯然持續對其駕車路徑上之用路人造成威脅，而被告所犯肇事逃逸罪，其法定刑經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後為7月以上7年6月以下有期徒刑，原審僅處有期徒刑10月，尚遠不及中度刑之半，亦有過輕。　　
　⒊綜上所述，以被告本案之犯罪情節，原審所處刑度均有過輕，檢察官據此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就量刑部分（含宣告刑與緩刑）撤銷改判。
　㈡本院審酌：
　⒈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部分：
　　被告在飲酒後已達於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25毫克而處於不能安全駕駛，甚至已達泥醉之狀態下，仍為貪圖方便、快速返家，抱持僥倖心態逕於酒後駕駛汽車上路，漠視其他用路人之安全，對公共安全法益之危害嚴重，並因此造成本本案三名被害人受傷，其中陳俊良受有右側股骨開放性骨折、右側脛骨、腓骨開放性骨折、右側楔狀骨脫位骨折、劉建男受有左側遠端股骨粉碎性開放性骨折、左側外踝骨折、右側股骨幹骨折、右雙踝骨折、右第一掌骨骨折脫位之傷害，均傷勢嚴重，足見被告酒醉行為所生損害嚴重。
　⒉被告因酒精作用影響知覺及反應能力，未注意車前狀況，撞擊被害人吳鳳文致其受有如前所述之傷害後，被告未留在場協助、照護，雖被害人吳鳳文並未受有重大傷害，然被告之肇事逃逸過程也是承其撞傷被害人吳鳳文時之泥醉狀態，以致造成被害人陳俊良、劉建男受有上開重大傷害，再度造成其他用路人之傷害。
　⒊然被告自警詢時起均始終坦承犯行、除前述構成累犯部分之前科外（此部分不予重複評價），並無其他前案科刑紀錄，有前引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非劣、於本案案發後半年內，即與本案全體被害人調解成立，且本案被害人（兼告訴人）均具狀撤回告訴，並表明原諒被告之意，有屏東縣新園鄉調解委員會調解筆錄、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查，被告分別賠償被害人吳鳳文新臺幣20萬元、被害人陳俊良800萬元、被害人劉建男700萬元，且已全數賠償完畢，此有收據、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等件存卷可參（見偵卷第24、26至28、31至32、34頁），且經被害人等當庭或具狀肯認被告悔過及賠償之誠意，並請求對被告從輕量刑等節，足見被告確有損害填補及關係修復之舉，犯後態度良好、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營造業，月薪約5至6萬元之經濟狀況、未婚且無子女，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狀況。
　⒋本院因而綜合以上各情，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衡酌被告所犯均為公共危險罪，犯罪時間密接，且所侵害者均為公共安全及遭撞傷被害人等之生命身體法益等情狀，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　　
　⒌緩刑：
　　被告前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日期為109年8月28日，已如前述，迄今已逾5年，形式上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之要件。本院併審酌被告於案發後始終坦承犯行，復積極與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達成調解，並已分別賠償20萬元、800萬元及700萬元完畢，且取得其等諒解，業如前述，其中傷勢最為嚴重之被害人劉建男、陳俊良於原審審理中均表示同意給予被告緩刑等語（原審卷第49至50頁），被害人陳俊良更刻意到庭表示：「我傷勢有好。我是腳踝粉碎性骨折，大腿骨斷掉，目前骨頭還沒接起來，鋼釘還打在骨頭上，但可以行走，我會幫被告求情是因為認為人都會犯錯，但犯錯後的態度如何，我有仔細觀察，我認為被告事後態度很好，因為有些人發生事情是愛理不理的，被告都會關心我們，也是很好，被告的態度，讓我覺得年輕人雖然都會犯錯，但我願意給被告一次機會，被告、被告的父母親都會來我家裡探視我，我就是有看到被告有投身公益，我是看到被告提出的資料，知道被告有做公益，我認為人都會有做善事的想法，但真的身體力行的人很少，我認為被告還很年輕，而且願意改過自新，希望法院對被告從輕處分，給被告一個機會」等語（本院卷第52頁），被害人吳鳳文亦於前引意願書表示希望給予被告改過自新機會等語（偵卷第42頁），足見被告與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間已建立修復關係，除持續關心被害人之傷勢，也免除被害人等於養傷之際尚需奔波操煩於民事訴訟、執行之訟累；又被告年紀尚輕，目前從事營造業工作，有穩定之經濟來源，並於本案案發後戒酒，出入均由同事接送等情，而檢察官則當庭表示：「請求加重被告所犯本案2罪之刑，其中酒醉駕車部分請求量處有期徒刑7月以上；本案若宣告緩刑，請求拉長緩刑期間，併處以較重之負擔」等意見（本院卷第104頁）。綜上所述，應認依被告之個人情狀，倘施以刑罰，較不利於其社會復歸，倘宣告緩刑，更有助於其回歸正常生活，並認被告經此科刑教訓，已知所警惕，故認為被告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緩刑期間，以啟自新。
　⒍緩刑附帶之條件：考量被告本案犯行造成被害人之嚴重傷害，且屬於累犯，危害公眾安全程度嚴重，為確實督促被告日後能遵守法秩序，預防其再度犯罪，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定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00小時之義務勞務，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倘被告不履行，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宣告，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新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昱璇提起上訴，檢察官劉穎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方百正
　　　　　　　　　　　　　　　　　　　法　官　莊鎮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部分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關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部分，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旻萱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交上訴字第17號

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峻毅





選任辯護人  鄭伊鈞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4年

度交訴字第94號，中華民國115年1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3714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及緩刑（含附帶之條件）部分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周峻毅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累犯，

處有期徒刑拾月；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

而逃逸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

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

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

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實及理由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

    部為之。（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

    處分一部為之。由於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言明

    ：只針對量刑（含執行刑及緩刑）部分上訴等語（本院卷第

    46頁）。因此，本件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審量刑部分（含執行

    刑及緩刑），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理範圍。

    又因檢察官僅針對原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故本院僅能

    以原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為基礎，審查原審量刑

    裁量審酌之事項是否妥適，先予說明。

二、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　　

　㈠周峻毅於民國113年10月18日17時許，在屏東縣新園鄉塩埔漁

    港附近工地，飲用啤酒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0.

    25毫克以上之程度，竟仍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

    ，於同日18時許，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上路。嗣

    於同日18時35分許，周峻毅駕車由南往北方向沿屏東縣新園

    鄉義仁路行駛至屏東縣○○鄉○○路00號前，其本應注意行經無

    號誌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且應注意車前狀

    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

    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

    能注意之情事，卻因酒精作用影響知覺及反應能力，疏未注

    意及此，適吳鳳文騎乘之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

    上開路口，沿光復路往仁義路左轉，與周峻毅駕駛之車輛發

    生碰撞，致吳鳳文受到撞擊順勢跳車，而受有右膝挫傷之傷

    害，詎周峻毅知悉其駕駛前揭車輛撞擊吳鳳文，且本案交通

    事故足致吳鳳文受傷，仍基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

    故，致人傷害而逃逸之犯意，未予以必要之照護，亦未等候

    警員到場處理，逕自駕駛上開車輛離開現場而逃逸，接續行

    駛至義仁路356號前，撞擊陳俊良駕駛並搭載劉建男之車號0

    00-0000號自用小貨車，致陳俊良受有右側股骨開放性骨折

    、右側脛骨、腓骨開放性骨折、右側楔狀骨脫位骨折、劉建

    男受有左側遠端股骨粉碎性開放性骨折、左側外踝骨折、右

    側股骨幹骨折、右雙踝骨折、右第一掌骨骨折脫位之傷害。

    周竣毅與陳俊良、劉建男均受困於車內無法動彈，嗣警員據

    報到場，將受傷之周竣毅、吳鳳文、陳俊良、劉建男送醫急

    救，並測得周峻毅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1.25毫克（

    所涉過失傷害罪嫌，業經吳鳳文、劉建男、陳俊良撤回告訴

    ，由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另為不起訴之處分）。

　㈡罪名：

　⒈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及同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⒉被告所犯前揭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⒊累犯：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月

    確定，於109年8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檢察官

    於起訴書中主張，並於原審審理中提出被告前案為據（原審

    卷第67、70頁），核與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內容相符，則被

    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

    上之各罪，各均符合累犯之法定要件；且被告構成累犯之前

    案與本案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罪名相同，又與

    本案肇事逃逸罪同為公共危險罪章之罪，保護法益均包含社

    會公共安全法益，且均係危害用路人之交通安全，罪質相近

    ，應認被告本案2罪與上開前案均具有內在關聯性，被告於

    上開前案徒刑執行完畢後，仍無視法律禁制，再為相同犯行

    ，故有特別惡性及刑罰反應力薄弱，故依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衡酌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認如加重其法定最

    低度刑，尚不至於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故

    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三、原審科刑所裁量審酌事項：　　　　

　㈠關於宣告刑：

　　原審審酌被告在飲用啤酒後，已達於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1.25毫克而處於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下，仍為貪圖方便、快

    速返家，抱持僥倖心態逕於酒後駕駛前揭車輛上路，漠視其

    他用路人之安全，對公共安全法益之危害非輕，且因酒精作

    用影響知覺及反應能力，未注意車前狀況，撞擊告訴人吳鳳

    文致其受有如前所述之傷害後，被告未留在場協助、照護，

    雖告訴人吳鳳文並未受有重大傷害，然被告發生交通事故致

    告訴人受傷後逃逸之行為，危害告訴人吳鳳文之身體安全法

    益及公共交通安全法益；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始終坦承犯

    行之犯後態度、除前述構成累犯部分之前科外（此部分不予

    重複評價），並無其他前案科刑紀錄，有前引法院前案紀錄

    表在卷可查、於本案案發後半年內，即與本案告訴人及被害

    人均調解成立，且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均具狀撤回告訴，有

    屏東縣新園鄉調解委員會調解筆錄、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查（

    見警卷第39至49頁），並分別賠償告訴人吳鳳文新臺幣（下

    同）20萬元、被害人陳俊良800萬元、被害人劉建男700萬元

    ，且已全數賠償完畢，此有收據、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等件

    存卷可參（見偵卷第24、26至28、31至32、34頁），足見被

    告確有損害填補及關係修復之舉，得將此情狀作為對其有利

    評價之依據、被害人陳俊良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表示：

    被告都有誠意在關心我們，且年紀尚輕，願意原諒被告；被

    告經歷本次已有警惕，且誠心悔改，希望給予其改過自新的

    機會等語、被害人劉建男於表示：被告有錯，但願意給被告

    一次機會；希望可以讓被告回歸社會等語、告訴人吳鳳文亦

    曾於偵查中以意願書表示：被告態度誠懇，有誠意道歉且積

    極關心及賠償，願給被告改過自新機會等語，足見被告與本

    案告訴人及被害人間之關係，以及被告因本案犯行所造成之

    損害，均已有相當程度之修補、自陳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

    目前從事營造業，月薪約5至6萬元之經濟狀況、未婚且無子

    女，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狀況等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5

    月、10月，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併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　　

　㈡關於緩刑：

　　被告於飲用酒類後貪圖一時之便，而為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之犯行，並於發生交通事故致告訴人吳鳳文受傷後逃

    逸，審酌被告曾於109年5月19日因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2月之前案紀錄，屬於評估其再犯可

    能性之不利因素；惟被告於案發後始終坦承犯行，復積極與

    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達成調解，並已分別賠償20萬元、800

    萬元及700萬元完畢，且取得其等諒解，業如前述，被害人

    劉建男、陳俊良於審理中均表示同意給予被告緩刑等語，告

    訴人吳鳳文亦於前引意願書表示希望給予被告改過自新機會

    等語，足見被告與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間已建立修復關係；

    又被告年紀尚輕，目前從事營造業工作，有穩定之經濟來源

    ，且被告母親透過辯護人提出書信表示：被告經過此次事件

    ，已調整生活習慣，於休養期間改善過去因工作忙碌疏於與

    家人共處，以及因工作環境造成之飲酒問題，並於重返職場

    後努力學習工作，且不定時探望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等語，

    可知被告之家庭支持功能完善，屬於對被告社會復歸可能性

    有利之因素。綜上所述，應認依被告之個人情狀，倘施以刑

    罰，較不利於其社會復歸，倘宣告緩刑，更有助於其回歸正

    常生活，並認被告經此科刑教訓，已知所警惕，故認為被告

    所受本案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2款規定，宣告本案二罪之宣告刑均緩刑3年。又考量被

    告本案犯行仍造成告訴人及被害人之傷害，且屬於累犯，危

    害公眾安全程度非輕，為確實督促被告日後能遵守法秩序，

    預防其再度犯罪，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規定，命被告

    應於本判決定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

    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

    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

    諭知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　　

四、上訴之判斷

　㈠原審認被告犯行明確，而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

　⒈被告前已因同為公共危險罪質之飲酒不能安全駕駛罪，經法

    院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並於109年8月28日執行完畢，竟於5

    年內再度酒醉後駕車上路，其於本案中為警測得呼氣中之酒

    精濃度達每公升1.25毫克，且被告於警詢中自承，其對於肇

    事經過毫無印象，又係於不同路段分別撞擊被害人等所駕乘

    之機車，並係駕駛自小貨車上路肇事，可見酒醉情況嚴重，

    駕駛汽車上路對於其他用路人之威脅重大，而被告所犯第18

    5條之3第1項第1款公共危險罪，其法定刑經依累犯之規定加

    重後為3月以上4年6月以下有期徒刑，原審僅處有期徒刑5月

    ，尚遠不及中度刑之半，顯有過輕。

　⒉被告於駕車撞擊被害人吳鳳文所駕駛之機車後，隨即於泥醉

    狀態下駕車逃逸，其逃逸行為除棄受傷之被害人吳鳳文於不

    顧，亦顯然持續對其駕車路徑上之用路人造成威脅，而被告

    所犯肇事逃逸罪，其法定刑經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後為7月以

    上7年6月以下有期徒刑，原審僅處有期徒刑10月，尚遠不及

    中度刑之半，亦有過輕。　　

　⒊綜上所述，以被告本案之犯罪情節，原審所處刑度均有過輕

    ，檢察官據此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就量刑部分（含宣告

    刑與緩刑）撤銷改判。

　㈡本院審酌：

　⒈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部分：

　　被告在飲酒後已達於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25毫克而處於

    不能安全駕駛，甚至已達泥醉之狀態下，仍為貪圖方便、快

    速返家，抱持僥倖心態逕於酒後駕駛汽車上路，漠視其他用

    路人之安全，對公共安全法益之危害嚴重，並因此造成本本

    案三名被害人受傷，其中陳俊良受有右側股骨開放性骨折、

    右側脛骨、腓骨開放性骨折、右側楔狀骨脫位骨折、劉建男

    受有左側遠端股骨粉碎性開放性骨折、左側外踝骨折、右側

    股骨幹骨折、右雙踝骨折、右第一掌骨骨折脫位之傷害，均

    傷勢嚴重，足見被告酒醉行為所生損害嚴重。

　⒉被告因酒精作用影響知覺及反應能力，未注意車前狀況，撞

    擊被害人吳鳳文致其受有如前所述之傷害後，被告未留在場

    協助、照護，雖被害人吳鳳文並未受有重大傷害，然被告之

    肇事逃逸過程也是承其撞傷被害人吳鳳文時之泥醉狀態，以

    致造成被害人陳俊良、劉建男受有上開重大傷害，再度造成

    其他用路人之傷害。

　⒊然被告自警詢時起均始終坦承犯行、除前述構成累犯部分之

    前科外（此部分不予重複評價），並無其他前案科刑紀錄，

    有前引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非劣、於本案案發後

    半年內，即與本案全體被害人調解成立，且本案被害人（兼

    告訴人）均具狀撤回告訴，並表明原諒被告之意，有屏東縣

    新園鄉調解委員會調解筆錄、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查，被告分

    別賠償被害人吳鳳文新臺幣20萬元、被害人陳俊良800萬元

    、被害人劉建男700萬元，且已全數賠償完畢，此有收據、

    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等件存卷可參（見偵卷第24、26至28、

    31至32、34頁），且經被害人等當庭或具狀肯認被告悔過及

    賠償之誠意，並請求對被告從輕量刑等節，足見被告確有損

    害填補及關係修復之舉，犯後態度良好、大學肄業之智識程

    度、目前從事營造業，月薪約5至6萬元之經濟狀況、未婚且

    無子女，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狀況。

　⒋本院因而綜合以上各情，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

    衡酌被告所犯均為公共危險罪，犯罪時間密接，且所侵害者

    均為公共安全及遭撞傷被害人等之生命身體法益等情狀，定

    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　　

　⒌緩刑：

　　被告前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日期為109年8月28日，已如前

    述，迄今已逾5年，形式上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之要

    件。本院併審酌被告於案發後始終坦承犯行，復積極與本案

    告訴人及被害人達成調解，並已分別賠償20萬元、800萬元

    及700萬元完畢，且取得其等諒解，業如前述，其中傷勢最

    為嚴重之被害人劉建男、陳俊良於原審審理中均表示同意給

    予被告緩刑等語（原審卷第49至50頁），被害人陳俊良更刻

    意到庭表示：「我傷勢有好。我是腳踝粉碎性骨折，大腿骨

    斷掉，目前骨頭還沒接起來，鋼釘還打在骨頭上，但可以行

    走，我會幫被告求情是因為認為人都會犯錯，但犯錯後的態

    度如何，我有仔細觀察，我認為被告事後態度很好，因為有

    些人發生事情是愛理不理的，被告都會關心我們，也是很好

    ，被告的態度，讓我覺得年輕人雖然都會犯錯，但我願意給

    被告一次機會，被告、被告的父母親都會來我家裡探視我，

    我就是有看到被告有投身公益，我是看到被告提出的資料，

    知道被告有做公益，我認為人都會有做善事的想法，但真的

    身體力行的人很少，我認為被告還很年輕，而且願意改過自

    新，希望法院對被告從輕處分，給被告一個機會」等語（本

    院卷第52頁），被害人吳鳳文亦於前引意願書表示希望給予

    被告改過自新機會等語（偵卷第42頁），足見被告與本案告

    訴人及被害人間已建立修復關係，除持續關心被害人之傷勢

    ，也免除被害人等於養傷之際尚需奔波操煩於民事訴訟、執

    行之訟累；又被告年紀尚輕，目前從事營造業工作，有穩定

    之經濟來源，並於本案案發後戒酒，出入均由同事接送等情

    ，而檢察官則當庭表示：「請求加重被告所犯本案2罪之刑

    ，其中酒醉駕車部分請求量處有期徒刑7月以上；本案若宣

    告緩刑，請求拉長緩刑期間，併處以較重之負擔」等意見（

    本院卷第104頁）。綜上所述，應認依被告之個人情狀，倘

    施以刑罰，較不利於其社會復歸，倘宣告緩刑，更有助於其

    回歸正常生活，並認被告經此科刑教訓，已知所警惕，故認

    為被告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

    1項第2款規定，宣告緩刑期間，以啟自新。

　⒍緩刑附帶之條件：考量被告本案犯行造成被害人之嚴重傷害

    ，且屬於累犯，危害公眾安全程度嚴重，為確實督促被告日

    後能遵守法秩序，預防其再度犯罪，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

    第5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定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指定

    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

    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00小時之義務勞務，並依刑法第93

    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倘被告

    不履行，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

    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

    ，得撤銷其緩刑宣告，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新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昱璇提起上訴，檢察官

劉穎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方百正

　　　　　　　　　　　　　　　　　　　法　官　莊鎮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部分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關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

逸罪部分，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旻萱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交上訴字第17號

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峻毅





選任辯護人  鄭伊鈞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4年度交訴字第94號，中華民國115年1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37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及緩刑（含附帶之條件）部分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周峻毅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實及理由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由於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言明：只針對量刑（含執行刑及緩刑）部分上訴等語（本院卷第46頁）。因此，本件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審量刑部分（含執行刑及緩刑），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理範圍。又因檢察官僅針對原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故本院僅能以原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為基礎，審查原審量刑裁量審酌之事項是否妥適，先予說明。

二、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　　

　㈠周峻毅於民國113年10月18日17時許，在屏東縣新園鄉塩埔漁港附近工地，飲用啤酒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程度，竟仍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於同日18時許，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上路。嗣於同日18時35分許，周峻毅駕車由南往北方向沿屏東縣新園鄉義仁路行駛至屏東縣○○鄉○○路00號前，其本應注意行經無號誌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且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因酒精作用影響知覺及反應能力，疏未注意及此，適吳鳳文騎乘之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上開路口，沿光復路往仁義路左轉，與周峻毅駕駛之車輛發生碰撞，致吳鳳文受到撞擊順勢跳車，而受有右膝挫傷之傷害，詎周峻毅知悉其駕駛前揭車輛撞擊吳鳳文，且本案交通事故足致吳鳳文受傷，仍基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之犯意，未予以必要之照護，亦未等候警員到場處理，逕自駕駛上開車輛離開現場而逃逸，接續行駛至義仁路356號前，撞擊陳俊良駕駛並搭載劉建男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致陳俊良受有右側股骨開放性骨折、右側脛骨、腓骨開放性骨折、右側楔狀骨脫位骨折、劉建男受有左側遠端股骨粉碎性開放性骨折、左側外踝骨折、右側股骨幹骨折、右雙踝骨折、右第一掌骨骨折脫位之傷害。周竣毅與陳俊良、劉建男均受困於車內無法動彈，嗣警員據報到場，將受傷之周竣毅、吳鳳文、陳俊良、劉建男送醫急救，並測得周峻毅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1.25毫克（所涉過失傷害罪嫌，業經吳鳳文、劉建男、陳俊良撤回告訴，由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另為不起訴之處分）。

　㈡罪名：

　⒈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及同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⒉被告所犯前揭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⒊累犯：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09年8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檢察官於起訴書中主張，並於原審審理中提出被告前案為據（原審卷第67、70頁），核與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內容相符，則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各均符合累犯之法定要件；且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與本案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罪名相同，又與本案肇事逃逸罪同為公共危險罪章之罪，保護法益均包含社會公共安全法益，且均係危害用路人之交通安全，罪質相近，應認被告本案2罪與上開前案均具有內在關聯性，被告於上開前案徒刑執行完畢後，仍無視法律禁制，再為相同犯行，故有特別惡性及刑罰反應力薄弱，故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衡酌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認如加重其法定最低度刑，尚不至於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故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三、原審科刑所裁量審酌事項：　　　　

　㈠關於宣告刑：

　　原審審酌被告在飲用啤酒後，已達於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25毫克而處於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下，仍為貪圖方便、快速返家，抱持僥倖心態逕於酒後駕駛前揭車輛上路，漠視其他用路人之安全，對公共安全法益之危害非輕，且因酒精作用影響知覺及反應能力，未注意車前狀況，撞擊告訴人吳鳳文致其受有如前所述之傷害後，被告未留在場協助、照護，雖告訴人吳鳳文並未受有重大傷害，然被告發生交通事故致告訴人受傷後逃逸之行為，危害告訴人吳鳳文之身體安全法益及公共交通安全法益；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除前述構成累犯部分之前科外（此部分不予重複評價），並無其他前案科刑紀錄，有前引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於本案案發後半年內，即與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均調解成立，且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均具狀撤回告訴，有屏東縣新園鄉調解委員會調解筆錄、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查（見警卷第39至49頁），並分別賠償告訴人吳鳳文新臺幣（下同）20萬元、被害人陳俊良800萬元、被害人劉建男700萬元，且已全數賠償完畢，此有收據、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等件存卷可參（見偵卷第24、26至28、31至32、34頁），足見被告確有損害填補及關係修復之舉，得將此情狀作為對其有利評價之依據、被害人陳俊良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表示：被告都有誠意在關心我們，且年紀尚輕，願意原諒被告；被告經歷本次已有警惕，且誠心悔改，希望給予其改過自新的機會等語、被害人劉建男於表示：被告有錯，但願意給被告一次機會；希望可以讓被告回歸社會等語、告訴人吳鳳文亦曾於偵查中以意願書表示：被告態度誠懇，有誠意道歉且積極關心及賠償，願給被告改過自新機會等語，足見被告與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間之關係，以及被告因本案犯行所造成之損害，均已有相當程度之修補、自陳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營造業，月薪約5至6萬元之經濟狀況、未婚且無子女，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狀況等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5月、10月，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併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㈡關於緩刑：

　　被告於飲用酒類後貪圖一時之便，而為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行，並於發生交通事故致告訴人吳鳳文受傷後逃逸，審酌被告曾於109年5月19日因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2月之前案紀錄，屬於評估其再犯可能性之不利因素；惟被告於案發後始終坦承犯行，復積極與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達成調解，並已分別賠償20萬元、800萬元及700萬元完畢，且取得其等諒解，業如前述，被害人劉建男、陳俊良於審理中均表示同意給予被告緩刑等語，告訴人吳鳳文亦於前引意願書表示希望給予被告改過自新機會等語，足見被告與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間已建立修復關係；又被告年紀尚輕，目前從事營造業工作，有穩定之經濟來源，且被告母親透過辯護人提出書信表示：被告經過此次事件，已調整生活習慣，於休養期間改善過去因工作忙碌疏於與家人共處，以及因工作環境造成之飲酒問題，並於重返職場後努力學習工作，且不定時探望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等語，可知被告之家庭支持功能完善，屬於對被告社會復歸可能性有利之因素。綜上所述，應認依被告之個人情狀，倘施以刑罰，較不利於其社會復歸，倘宣告緩刑，更有助於其回歸正常生活，並認被告經此科刑教訓，已知所警惕，故認為被告所受本案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本案二罪之宣告刑均緩刑3年。又考量被告本案犯行仍造成告訴人及被害人之傷害，且屬於累犯，危害公眾安全程度非輕，為確實督促被告日後能遵守法秩序，預防其再度犯罪，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定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　　

四、上訴之判斷

　㈠原審認被告犯行明確，而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

　⒈被告前已因同為公共危險罪質之飲酒不能安全駕駛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並於109年8月28日執行完畢，竟於5年內再度酒醉後駕車上路，其於本案中為警測得呼氣中之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25毫克，且被告於警詢中自承，其對於肇事經過毫無印象，又係於不同路段分別撞擊被害人等所駕乘之機車，並係駕駛自小貨車上路肇事，可見酒醉情況嚴重，駕駛汽車上路對於其他用路人之威脅重大，而被告所犯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公共危險罪，其法定刑經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後為3月以上4年6月以下有期徒刑，原審僅處有期徒刑5月，尚遠不及中度刑之半，顯有過輕。

　⒉被告於駕車撞擊被害人吳鳳文所駕駛之機車後，隨即於泥醉狀態下駕車逃逸，其逃逸行為除棄受傷之被害人吳鳳文於不顧，亦顯然持續對其駕車路徑上之用路人造成威脅，而被告所犯肇事逃逸罪，其法定刑經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後為7月以上7年6月以下有期徒刑，原審僅處有期徒刑10月，尚遠不及中度刑之半，亦有過輕。　　

　⒊綜上所述，以被告本案之犯罪情節，原審所處刑度均有過輕，檢察官據此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就量刑部分（含宣告刑與緩刑）撤銷改判。

　㈡本院審酌：

　⒈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部分：

　　被告在飲酒後已達於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25毫克而處於不能安全駕駛，甚至已達泥醉之狀態下，仍為貪圖方便、快速返家，抱持僥倖心態逕於酒後駕駛汽車上路，漠視其他用路人之安全，對公共安全法益之危害嚴重，並因此造成本本案三名被害人受傷，其中陳俊良受有右側股骨開放性骨折、右側脛骨、腓骨開放性骨折、右側楔狀骨脫位骨折、劉建男受有左側遠端股骨粉碎性開放性骨折、左側外踝骨折、右側股骨幹骨折、右雙踝骨折、右第一掌骨骨折脫位之傷害，均傷勢嚴重，足見被告酒醉行為所生損害嚴重。

　⒉被告因酒精作用影響知覺及反應能力，未注意車前狀況，撞擊被害人吳鳳文致其受有如前所述之傷害後，被告未留在場協助、照護，雖被害人吳鳳文並未受有重大傷害，然被告之肇事逃逸過程也是承其撞傷被害人吳鳳文時之泥醉狀態，以致造成被害人陳俊良、劉建男受有上開重大傷害，再度造成其他用路人之傷害。

　⒊然被告自警詢時起均始終坦承犯行、除前述構成累犯部分之前科外（此部分不予重複評價），並無其他前案科刑紀錄，有前引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非劣、於本案案發後半年內，即與本案全體被害人調解成立，且本案被害人（兼告訴人）均具狀撤回告訴，並表明原諒被告之意，有屏東縣新園鄉調解委員會調解筆錄、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查，被告分別賠償被害人吳鳳文新臺幣20萬元、被害人陳俊良800萬元、被害人劉建男700萬元，且已全數賠償完畢，此有收據、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等件存卷可參（見偵卷第24、26至28、31至32、34頁），且經被害人等當庭或具狀肯認被告悔過及賠償之誠意，並請求對被告從輕量刑等節，足見被告確有損害填補及關係修復之舉，犯後態度良好、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營造業，月薪約5至6萬元之經濟狀況、未婚且無子女，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狀況。

　⒋本院因而綜合以上各情，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衡酌被告所犯均為公共危險罪，犯罪時間密接，且所侵害者均為公共安全及遭撞傷被害人等之生命身體法益等情狀，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　　

　⒌緩刑：

　　被告前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日期為109年8月28日，已如前述，迄今已逾5年，形式上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之要件。本院併審酌被告於案發後始終坦承犯行，復積極與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達成調解，並已分別賠償20萬元、800萬元及700萬元完畢，且取得其等諒解，業如前述，其中傷勢最為嚴重之被害人劉建男、陳俊良於原審審理中均表示同意給予被告緩刑等語（原審卷第49至50頁），被害人陳俊良更刻意到庭表示：「我傷勢有好。我是腳踝粉碎性骨折，大腿骨斷掉，目前骨頭還沒接起來，鋼釘還打在骨頭上，但可以行走，我會幫被告求情是因為認為人都會犯錯，但犯錯後的態度如何，我有仔細觀察，我認為被告事後態度很好，因為有些人發生事情是愛理不理的，被告都會關心我們，也是很好，被告的態度，讓我覺得年輕人雖然都會犯錯，但我願意給被告一次機會，被告、被告的父母親都會來我家裡探視我，我就是有看到被告有投身公益，我是看到被告提出的資料，知道被告有做公益，我認為人都會有做善事的想法，但真的身體力行的人很少，我認為被告還很年輕，而且願意改過自新，希望法院對被告從輕處分，給被告一個機會」等語（本院卷第52頁），被害人吳鳳文亦於前引意願書表示希望給予被告改過自新機會等語（偵卷第42頁），足見被告與本案告訴人及被害人間已建立修復關係，除持續關心被害人之傷勢，也免除被害人等於養傷之際尚需奔波操煩於民事訴訟、執行之訟累；又被告年紀尚輕，目前從事營造業工作，有穩定之經濟來源，並於本案案發後戒酒，出入均由同事接送等情，而檢察官則當庭表示：「請求加重被告所犯本案2罪之刑，其中酒醉駕車部分請求量處有期徒刑7月以上；本案若宣告緩刑，請求拉長緩刑期間，併處以較重之負擔」等意見（本院卷第104頁）。綜上所述，應認依被告之個人情狀，倘施以刑罰，較不利於其社會復歸，倘宣告緩刑，更有助於其回歸正常生活，並認被告經此科刑教訓，已知所警惕，故認為被告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緩刑期間，以啟自新。

　⒍緩刑附帶之條件：考量被告本案犯行造成被害人之嚴重傷害，且屬於累犯，危害公眾安全程度嚴重，為確實督促被告日後能遵守法秩序，預防其再度犯罪，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定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00小時之義務勞務，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倘被告不履行，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宣告，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新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昱璇提起上訴，檢察官劉穎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方百正

　　　　　　　　　　　　　　　　　　　法　官　莊鎮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部分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關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部分，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旻萱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